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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建发〔2025〕61 号 

 

各设区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杨凌

示范区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韩城市

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陕西省住房资

金管理中心： 

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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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和《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 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健全住房公积金信息披露制度的

通知》（建金〔2015〕26 号）有关规定，现将陕西省住房公积

金 2024年年度报告汇总公布如下： 

    （一）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全省共有 10个设区市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杨凌示范区和韩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2

个独立设置的分中心（省直、长庆分中心隶属西安中心）。从

业人员 1744 人，其中，在编 959人，非在编 785人。 

（二）住房公积金监管机构。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陕西省财政厅和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负责对本省住房公积

金管理运行情况进行监督。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设立住房

公积金监管处，负责辖区住房公积金日常监管工作。 

（一）缴存。2024 年，新开户单位 21022 家，净增单位

12248 家；新开户职工 49.72 万人，净增职工 13.38 万人；实

缴单位 113586 家、实缴职工 507.83 万人、缴存额 893.49 亿

元，分别同比增长 12.09%、2.71%、5.01%。2024 年末，缴存

总额 7538.01 亿元、缴存余额 2919.16 亿元，分别比上年末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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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13.45%、10.12%。 

表 1  2024 年分城市住房公积金缴存情况 

地区 
实缴单位 

（个） 

实缴职工 

（万人） 

缴存额 

（亿元） 

累计缴存 

总额 

（亿元） 

缴存余额

（亿元） 

陕西 113,586 507.83  893.49 7,538.01 2,919.16 

西安（含杨凌） 66,471 288.46  539.31 4,327.14 1,685.47 

宝鸡 6,710 32.61  44.80 459.32 165.21 

咸阳 7,634 38.48  46.59 444.17 182.03 

铜川 2,388 7.49  11.25 112.15 40.09 

渭南（含韩城） 4,666 29.62  40.70 403.92 159.78 

延安 6,058 22.13  38.22 429.56 130.87 

榆林 9,560 45.67  107.22 708.47 284.09 

汉中 4,224 18.59  29.99 306.01 122.73 

安康 2,997 12.65  19.83 195.20 81.72 

商洛 2,878 12.13  15.57 152.07 67.17 

（二）提取。2024 年，242.8 万名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

金；提取额 625.26 亿元，同比增长 6.35%；提取额占当年缴存

额的 69.98%，比上年增加 0.88 个百分点。2024 年末，提取总

额 4618.85亿元，比上年末增长 1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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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24 年分城市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况 

地区 
提取额 

（亿元） 

提取率 

（%） 

住房消费类

提取额 

（亿元） 

非住房消费

类提取额 

（亿元） 

累计提取总额 

（亿元） 

陕西 625.26 69.98 470.53 154.73 4,618.85 

西安（含杨凌） 373.43 69.24 291.16 82.26 2,641.67 

宝鸡 30.21 67.42 20.05 10.16 294.12 

咸阳 30.96 66.44 19.13 11.83 262.15 

铜川 8.01 71.17 5.09 2.92 72.06 

渭南（含韩城） 29.20 71.73 18.76 10.44 244.14 

延安 32.93 86.17 25.56 7.38 298.68 

榆林 72.72 67.82 60.07 12.65 424.38 

汉中 22.04 73.49 13.17 8.88 183.29 

安康 14.97 75.49 10.26 4.71 113.47 

商洛 10.79 69.33 7.28 3.51 84.90 

（三）贷款。 

1.个人住房贷款。 

2024年，发放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 7.17 万笔、419.71

亿元，分别同比减少 26.39%、23.49%。回收个人住房贷款 277.26

亿元。 

2024 年末，累计发放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 120.18 万

笔、4013.62亿元，贷款余额 2350.55 亿元，分别比上年末增长

6.34%、11.68%、6.45%。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占缴存余额的 80.52%，

比上年末减少 2.78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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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支持职工购建房 884.84万平方米。年末个人住房

贷款市场占有率为 19.57%，比上年末增加 0.4 个百分点。通过

申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可节约职工购房利息支出 43.25

亿元。 

2.异地贷款。2024 年，发放住房公积金异地贷款 11292 笔、

61.88亿元。2024 年末，发放异地贷款总额 616.56亿元，异地

贷款余额 383.85亿元。 

表 3  2024 年分城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情况 

地区 
放贷笔

数（笔） 

贷款发

放额 

（亿元） 

累计放贷笔

数（万笔） 

累计贷款

总额 

（亿元） 

贷款余额

（亿元） 

个人住房

贷款率

（%） 

陕西 71,653 419.71 120.18 4,013.62 2,350.55 80.52 

西安（含杨凌） 43,498 292.24 57.57 2,348.07 1,475.20 87.52 

宝鸡 3,580 12.70 8.09 202.48 113.95 68.97 

咸阳 4,136 18.50 7.86 246.00 150.06 82.44 

铜川 1,110 3.92 2.82 59.27 32.08 80.04 

渭南（含韩城） 3,170 12.13 6.46 181.44 102.28 64.01 

延安 2,336 11.63 8.18 180.20 80.83 61.76 

榆林 7,421 40.52 9.54 371.03 203.86 71.76 

汉中 2,906 11.50 6.97 176.43 81.92 66.75 

安康 2,028 9.34 7.80 148.21 65.79 80.50 

商洛 1,468 7.23 4.91 100.49 44.58 6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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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住房公积金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贷款。2024 年，发

放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贷款 0 亿元，回收项目贷款 0.66亿

元。2024年末，累计发放项目贷款 83.1亿元，项目贷款余额 0

亿元。 

（四）购买国债。2024 年，未购买（记账式、凭证式）国

债。年末，国债余额为 0。 

    （五）资金存储。2024 年末，住房公积金存款 623.93 亿

元。其中，活期 3.58 亿元，1 年（含）以下定期 166.2 亿元，

1 年以上定期 272.24 亿元，其他(协定、通知存款等)181.91

亿元。 

（六）资金运用率。2024年末，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

余额、项目贷款余额和购买国债余额的总和占缴存余额的

80.52%，比上年末减少 2.8个百分点。 

（一）业务收入。2024 年，业务收入 848980.53 万元，同

比增长 9.78%。其中，存款利息 134166.18 万元，委托贷款利息

714748.28 万元，国债利息 0万元，其他 66.07万元。 

（二）业务支出。2024 年，业务支出 460425.81 万元，同

比增长 10.52%。其中，支付职工住房公积金利息 421248.64 万

元，归集手续费 13783.54 万元，委托贷款手续费 22138.64 万

元，其他 3254.99 万元。 

（三）增值收益。2024 年，增值收益 388554.72万元，同

比增长 8.92%；增值收益率 1.4%，比上年减少 0.02 个百分点。 



- 8 - 

（四）增值收益分配。 

2024年，提取贷款风险准备金 50590.33 万元，提取管理费

用 56215.07 万元，提取城市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补

充资金 288214.04 万元。 

2024 年，上交财政管理费用 41201.1 万元，上缴财政城市

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补充资金 211719.04 万元。 

2024年末，贷款风险准备金余额 535412.06万元，累计提取

城市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补充资金 1980200.44万元。 

表 4  2024 年分城市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及分配情况 

地区 

业务 

收入 

（亿元） 

业务 

支出 

（亿元） 

增值 

收益 

（亿元） 

增值收

益率（%） 

提取贷

款风险

准备金

（亿元） 

提取管

理费用 

（亿元） 

提取公租

房（廉租

房）建设补

充资金 

（亿元） 

陕西 84.90 46.04 38.86 1.40  5.06 5.62 28.82 

西安 

（含杨凌） 
50.00 27.36 22.65 1.42  1.31 1.35 19.99 

宝鸡 4.86 2.40 2.45 1.58  0.12 0.25 2.09 

咸阳 5.23 2.76 2.47 1.41  0.02 0.25 2.20 

铜川 1.15 0.59 0.56 1.44  0.00 0.53 0.06 

渭南（含韩城） 4.48 2.55 1.93 1.27  1.02 0.34 0.57 

延安 3.42 2.00 1.42 1.09  0.11 1.53 0.38 

榆林 7.83 4.32 3.51 1.31  2.01 0.80 0.70 

汉中 3.53 1.83 1.70 1.43  0.00 0.30 1.40 

安康 2.32 1.23 1.09 1.37  0.01 0.16 0.92 

商洛 2.07 0.99 1.09 1.65  0.45 0.12 0.52 



- 9 - 

（五）管理费用支出。2024 年，管理费用支出 33904.24

万元，同比减少 2.54%。其中，人员经费 20129.1万元，公用经

费 2899.35万元，专项经费 10875.79万元。 

（一）个人住房贷款。2024 年末，个人住房贷款逾期额

2074.61 万元，逾期率 0.09‰，个人贷款风险准备金余额

535412.06 万元。2024 年，使用个人贷款风险准备金核销呆坏

账 0 万元。 

（二）住房公积金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贷款。2024年

末，逾期项目贷款 0 万元，逾期率为 0‰，项目贷款风险准备金

余额 0 万元。2024 年，使用项目贷款风险准备金核销呆坏账 0

万元。 

（一）缴存业务。 

缴存职工中，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占 32.44%，国有企业占

29.42%，城镇集体企业占 0.87%，外商投资企业占 4.96%，城镇

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占 25.36%，民办非企业单位和社会团

体占 1.97%，灵活就业人员占 1.18%，其他占 3.80%；中、低收

入占 97.16%，高收入占 2.84%。 

新开户职工中，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占 18%，国有企业占

16.7%，城镇集体企业占 0.6%，外商投资企业占 7.62%，城镇私

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占 47.23%，民办非企业单位和社会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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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3.92%，灵活就业人员占 1.54%，其他占 4.39%；中、低收入

占 99.44%，高收入占 0.56%。 

（二）提取业务。 

提取金额中，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占 25.42%，

偿还购房贷款本息占 40.81%，租赁住房占 8.16%，支持老旧小

区改造提取占 0.01%；离休和退休提取占 19.26%，完全丧失劳

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提取占 0.95%，出境定居占0.56%，

其他占 4.83%。提取职工中，中、低收入占 90.73%，高收入占

9.27%。 

    （三）贷款业务。 

1.个人住房贷款。  

职工贷款笔数中，购房建筑面积 90（含）平方米以下占

10.29%，90-144（含）平方米占 78.87%，144 平方米以上占

10.84%。购买新房占 64.35%（其中购买保障性住房占 0.84%），

购买二手房占 33.53%，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占 0.05%，

其他占 2.07%。 

职工贷款笔数中，单缴存职工申请贷款占 53.79%，双缴存

职工申请贷款占 46.12%，三人及以上缴存职工共同申请贷款占

0.09%。 

贷款职工中，30岁（含）以下占 36.91%，30 岁-40岁（含）

占 46.46%，40岁-50 岁（含）占 13.85%，50 岁以上占 2.78%；

购买首套住房申请贷款占 91.37%，购买二套及以上申请贷款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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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3%；中、低收入占 96.79%，高收入占 3.21%。 

2.住房公积金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贷款。2024 年末，

全省（区）有住房公积金试点城市 4 个，试点项目 27 个，贷款

额度 83.10亿元，建筑面积 629.83 万平方米，可解决 66542 户

中低收入职工家庭的住房问题。27 个试点项目贷款资金已发放

并还清贷款本息。 

    （四）住房贡献率。2024 年，个人住房贷款发放额、公转

商贴息贷款发放额、项目贷款发放额、住房消费提取额的总和

与当年缴存额的比率为 99.64%，比上年减少 15.62 个百分点。 

（一）当年住房公积金政策调整情况。 

一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下调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

率的通知》要求，自 2024 年 5 月 18 日起，下调个人住房公积

金贷款利率 0.25 个百分点，5 年以下（含 5 年）和 5 年以上首

套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分别调整为 2.35%和 2.85%，5 年以

下（含 5 年）和 5 年以上第二套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分别

调整为不低于 2.775%和 3.325%。二是鼓励各市优化住房公积金

政策向多子女家庭倾斜，在缴存城市无自有住房且租赁住房的

多子女家庭，可按照实际房租支出提取住房公积金。对购买首

套自住住房的多子女家庭，有条件的城市可给予适当提高住房

公积金贷款额度等相关支持政策。三是榆林市列入全国第三批

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试点城市，其他城市也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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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建缴工作，聚焦灵活就业人员需求，优化缴

存机制，强化权益保障，提升服务便利性。截至年末，全省累

计 7.38 万名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缴存额 16.59

亿元，累计发放贷款 25.32亿元，让更多群体享受制度红利。 

（二）当年开展监督检查情况。 

一是实施体检评估。按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工作安排，全

辖区开展管理中心体检评估工作，围绕重点工作，依据指标体

系，对工作成效和管理服务水平进行量化评分。自评基础上，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开展管理中心交叉评、审计机构重点评、

行业专家综合评，进一步复盘体检评估全过程，形成一整套体

检结果应用、共性问题研究、创新经验推广的机制，推动全省

整体服务水平迈上新台阶。二是开展第三方审计。陕西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对 4 个管理中心进行审计，重点审查管理中心执

行国家住房公积金政策法规、资金存储及财务收支、增值收益

及其分配情况，审查各级审计、巡视巡察和各类专项检查反馈

问题的整改情况等，指导各管理中心堵住管理漏洞、消除风险

隐患、纠正违规行为。三是开展常态化监管。充分利用电子稽

核工具及全国住房公积金监管服务平台，动态监控住房公积金

业务与数据，迅速识别风险点，引导各地公积金中心及时整改，

并定期通报工作进展。 

（三）当年服务改进情况。 

全省住房公积金系统积极开展“惠民公积金 服务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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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活动，突出“服务品牌打造年”主题，着力解决群众“急

难愁盼”问题。优化使用政策，加强住房公积金对购买保障

性住房以及新市民、青年人等住房困难群体的支持力度，全

年共为缴存人提取 50.98 亿元满足 46.69 万人租房需求，为

674 位缴存人提取 5663.85 万元用于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改造。 

（四）当年信息化建设情况。 

加强全省住房公积金数字化发展和服务能力建设，编制数

据资源目录，深化跨部门跨地域数据共享共用，简化业务流程，

提高服务效能，网上业务大厅、支付宝、手机 APP、微信、12329

热线和短信服务平台等服务渠道稳定运行。利用“三工具一平

台”，建立多主体协同的数据质量常态化治理机制，形成发现、

跟踪、处理、反馈闭环，坚持“消存量、控增量”，全省电子

稽查数据疑点率下降到 4.4%，西安、延安、榆林中心的有关做

法被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列入住房公积金数据质量提升经验做法

清单，在全国转发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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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房公积金监管司； 

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陕西省审计厅、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陕西监管局，中共陕西省纪委陕西省监委驻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纪 

检监察组； 

各设区市人民政府，杨凌示范区管委会。 

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2025年 4月 27日印发 


